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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 

一、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及第二項。 

二、高級中等教育法 30條 

三、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 

四、國立新化高級中學教師聘約約定要項第四條規定。 

 

第二條 主旨：落實導師責任制，實現全體教師負起輔導管理學生的責任與

義務，並保障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第三條 導師年資積分計算方式同本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聘任要點基分計算

原則 

     一、積分計算至當學年度 7月 31日止，以本校服務期間計算。 

二、本校服務年資滿一年採計 0.5分，最高採計 5分。 

三、擔任導師滿一年採計 1分，擔任適性班或實驗班導師滿一年採計

1.5分。 

四、擔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及秘書，滿一年採計 6分，其餘一級主管

滿一年採計 4分。 

五、擔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生活輔導組長、衛生組長、訓育組

長，滿一年採計 3分，其餘組長滿一年採計 2分。 

六、擔任主任、組長行政職務半年以上未滿一年折半計分，代理行

政職務者亦同。 

七、擔任協助行政職務教師，滿一年採計 0.5分。 

八、擔任各科召集人，滿一年採計 0.5分。九、積分相同者，以抽籤決定。 

 

第四條 導師遴聘原則 

一、依法及本教教師聘約規定，教師有應校長依規定聘請兼任導師或兼

任(辦)行政職務之義務。 

二、兼任行政職務者、學科召集人(自願者除外)免兼任導師；教師年齡五十五歲

(含)以上者，得申請不擔任班級導師。 



三、凡在本校擔任導師連續三年以上者，得申請免擔任導師一年。(惟二

年級導師應以帶完三年級原班為原則)。 

四、遴選導師原則依下列排序： 

(一)自願者 

(二)積分低者 

(三)輪休或緩任導師原因消除者 

(四)在本校服務年資低者 

(五)年齡少者 

五、情況特殊或身體有疾病者，可提出書面申請(檢附健保區域級以上醫

院證明)，經本校導師遴聘委員會決議通過，可不擔任導師，期間以

不超過兩年為原則。 

六、導師之遴聘由「導師遴聘委員會」負責相關業務之執行。委員會由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國文科學科代表、英文科學科代表、數

學科學科代表、自然科學科代表、社會科學科代表、藝能科學科代表、教師

會代表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七、因故無法擔任導師者須於 5 月10日前，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向學務處提

出申請，若導師遴選不足額時，由導師遴選委員會依本校導師遴聘原則，依

序遴選專任教師擔任導師職務。 

 

第五條 導師聘期一年，自每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惟新學期新任

或調任教師擔任導師者，以起聘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 

 

第六條 年級導師代表遴聘原則 

一、由各年級導師於學期初推舉、選舉或抽籤產生。 

二、年級導師代表的任務：凝聚共識，溝通協調，反映意見，促進班際和

諧。 

 

第七條 代理導師遴聘與實施原則 

一、各班導師因故無法執行導師職務時由代理導師負責該班的各項班級業

務。 

二、各班代理導師之名單，由學務處統一於該學年度第一學期初排定並簽請校

長同意，以利各項作業進行。代理導師排定原則如下： 

(一)本身已擔任導師者不再擔任代理導師。 

(二)行政人員不擔任代理導師。 



(三)專任輔導教師不擔任代理導師。(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98930號) 

(四)兼任、代課不擔任代理導師。 

(五)必要時授課該班代理教師得擔任代理導師。 

三、導師請假須於事前自行會簽代理導師完成請假手續，並確實交代班級事

務予代理導師，以利代理導師配合辦理。如導師因臨時因素需請病假或產

前假，不克前往學校(預約看診不適用此原則)，由學務處派人會簽代理導師

完成請假手續， 但以一日為限。 

四、代理導師之減授鐘點費由教務處教學組結算。代理導師之導師費由學

務處會請總務處出納組辦理。 

五、如導師因故無法執行導師職務，而代理導師又無法代理時，學務處可逕

自該班任課專任老師遴聘擔任。 

 

第八條 績優導師獎勵 

一、甄選參考指標： 

(一)輔導學生生活、學習、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二)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問題，有具體事實者。 

(三)擔任學校與學生溝通之橋樑，有具體事實者。 

(四)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具體貢獻者。 

(五)處理學生特殊或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 

(六)適時參加校外相關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提昇輔導學

生之能力。 

二、甄選辦法 

(一)為績效獎勵之公平、公正、公開性，成立「績優導師獎勵評審委員

會」， 負責獎勵之評選事宜，依具體事蹟並參酌推薦個人或單位

建議，予以嘉獎乙~兩次。 

(二)績優導師獎勵評審委員會之組織成員如下：學務主任(兼召集人)、

教務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訓育組組長、生輔組組長、衛生

組組長、各年級導師代表、教師會代表。 

(三)各候選人之推薦資料(格式如附件)，於每年五月底前完成申請，

績優導師獎勵評審委員會於每學年結束後就當學年度所推薦之

優良導師人選名單綜合評選，遴選全校績優導師，簽請校長予以

行政敘獎。 

三、推薦方式： 

(一)教師個人推薦候選人 



(二)學科推薦候選人 

(三)行政處室推薦候選人 

 

第九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修正通過，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